
十八届四中全会结束，“习式法治”路线图更加清晰，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习近平的法治观念连
同他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已经纳入到最高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之中。

“法治中国”该是怎样的一幅画卷，这让人期待。而在这之前，我们可以回顾更早时期习近平主政
地方的法治思考和实践，在不同的政治人生阶段，他用法治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改
革，保证社会公平正义。

习近平的法治观是一脉相承的，也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适应。60多年来，中国就一直探索在国家
治理层面推进法治化，中间有过曲折，但法治观念在不断深化。行至今日，法治成为凝聚更多共识、推
进改革大业、强化执政根基的普遍依归。

如果说习近平法治观的昨天让人欣然，今天让人激动，那么，法治中国的明天就更令人期待。
（龚海）

B
01-

B
04

星
期
一

2014
.10

.27

周
刊

深
度
决
定
高
度

新
闻
影
响
生
活

出品：深度报道部 编辑：龚海
设计：壹纸工作室 许雁爽 组版：庆芳

习习式式
法法治治

本报深度记者 朱洪蕾

率先在县域发布法

治量化指数

余杭是哪儿？
当地人以前只会说是“杨

乃武与小白菜”的家乡，现在他
们还会给你介绍“余杭指数”，
一个2008年开始发布的区域法
治指数。

杭州市余杭区的干部群众
想不到，当年他们的一种创新
探索，竟成了全国地方法治实
践的一个样板，其实践经验多
次载入《中国法治发展报告》蓝
皮书。

时光回到2006年2月8日，
这天是春节过后上班第三天，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
余杭区闲林镇专题调研建设

“法治浙江”工作。在调研中，习
近平提到要高度重视基层法治
建设。

8年之后的今天，《中国法
治实践学派》主编钱弘道回忆
起那段往事依旧记忆犹新。钱
弘道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余杭
区对习近平的指示非常重视，
区委领导找到他，希望能够得
到帮助。

于是，钱弘道联合多位法
学家成立专家委员会，研究建
设余杭的法治量化考核评估体
系，同余杭区党委政府一起明
确了“法治余杭”建设的要求：

“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
政、司法公平正义、权利依法保
障、市场规范有序、监督体系健
全、民主政治完善、全民素质提
升、社会平安和谐。”其中重点
是建设法治化政府和维护司法
公正，核心是规范公共权力和
保障公民权利。

当时的专家委员会可谓星
光熠熠，有中国社科院法学研
究所所长李林教授、上海交通
大学原副校长郑成良教授、浙

江大学原副校长胡建淼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张志铭教授、原
浙江大学孙笑侠教授、林来梵
教授、浙江司法厅原厅长胡虎
林、浙江大学夏立安教授等，而
钱弘道牵头负责“法治余杭”量
化考核评估体系课题组，除专
家委员会成员外，中国社会科
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教
授、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义
教授、山东大学一级教授武树
臣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邱本
教授等都加入了课题组。

在余杭区委区政府指导
下，司法局与课题组专家一起，
到全区48个部门、14个乡镇街
道收集了1000多条有关法治建
设的指标数据，形成了法治余
杭建设量化指标的基础。余杭
区司法局副局长梅彩菊说，法
治指数的孕育制订过程，也成
为法治习惯的熏陶养成过程。

2007年8月，一套涵盖政
治、文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
法 治 建 设 评 估 体 系 出 台 了 。
2008年6月15日,著名法学家江
平教授代表评审组专家宣报余
杭2007年度的法治指数（满意
度）为71 . 6。

江平认为，将法治进行量
化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是一种大
胆的创新，余杭在探寻法治建
设评价体系、客观量化指标的
工作上走出了第一步。

余杭区司法局宣教科科长
陈建六向齐鲁晚报记者介绍，

“法治余杭”的评估结构可以用
“149”来概括。

“1”是1个余杭法治指数；
“4”是4个评估层面，即区本级、
区级机关、乡镇街道、农村社
区；“9”就是面向老百姓的9个
方面问题的调查问卷，内容涉
及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

作、司法工作、权利救济、社会
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
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
安全感和满意度等9方面。从某
种意义上说，旨在通过调查来
反映社会对创建法治余杭的满
意度、认可度，实现全民参与。

有了这个“考卷”，各级党
政干部的工作目标变得不再笼
统，不再原则，不再模糊。政府
行政变成一种可以量度、监督、
奖惩的行政治理方式。

8年前的论述，至今

有参考意义

2007年至2012年，余杭法
治指数逐年小幅上升。余杭区
法治建设领导小组相关负责
人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每年
法治指数的上升幅度虽然微
小，但每一点提升，都反映了
余杭法治建设的进步、百姓的
认可。”

2014年10月15日，余杭区
发 布 的 2 0 1 3 年 法 治 指 数 为
71 . 85，首次下降了1 . 81。陈建
六说，法治指数每年发布，使得
余杭区公务人员都紧绷着法治
这根弦，能够更好地约束公权
力。而法治指数首次下降，从另
一个侧面说明，法治指数的评
估是公正的，不存在政府干预，
现在所能做的，应该是如何更
好地推进下一步的法治工作。

而在亲自操刀余杭法治指
数的钱弘道看来，虽然有外来
专家进行第三方独立评审，但
目前的法治指数并非十全十
美，“在指数测评方面偏重于满
意度，采用民调指数来反馈社
会和群众对法治的评价水平，
也就是说借助于主观判断，下
一步要深入研究，尽量做得更
客观。”

2008年，司法部副部长张
苏军在余杭调研时，对余杭指
数给予高度肯定，称其走在浙
江乃至全国前列，成为全国法

治实践的实验田。
这仅仅是“法治浙江”的一

项地方创举。钱弘道认为，余杭
法治指数是“法治浙江”重大战
略在区县层面深化、细化、具体
化的实践，也是地方政府推进
社会管理创新、转换政府职能
的有效方式。

法治建设，更多要体现在
基层。

在2005年初提出“法治浙
江”理念后的一年多里，时任浙
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不仅亲自主
持，还先后深入基层40多个乡
村、社区和单位开展专题调研，
并于2006年4月25日，在浙江省
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作出了建设
法治浙江的重大战略部署，提
出“必须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要求，积极建设‘法治
浙江’，逐步把经济、政治、文化
和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

“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
同时，法治也为社会和谐提供
重要保证”。

习近平的著作《之江新语》
有多篇文章系统论述了他在浙
江时期的法治思想。

在《建法治安村》（2006年4
月28日）中，提出了相对于传统
农村治理的“礼治秩序”要建立
一种“法治秩序”。建设新农村
要坚持德治与法治并举，建立
一种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
求的“法治秩序”。

在《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
经济》（2006年5月12日）中，提
出市场经济要健康发展离不开
法治上的保障。

在《弘扬法治精神，形成法
治风尚》（2006年5月17日）中，
提出“使法必行之法就是法治
精神”。“法治也并不体现于普
通民众对法律条文有多么透彻
的了解，而在于努力把法治精
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
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于人们
的日常行为之中。”

（下转B02版）

8年前就提依法治省

““法法治治浙浙江江””
结结了了什什么么果果

“法治中国”应该怎么走，学者们出于责任纷纷来解
惑。而我们不妨穿越到8年前，甚至更早，看看习近平在
浙江时的法治实践。

那时，他就提出了“法治浙江”的构想。从浙江到全
中国，从地方主政者到最高领导人，不难想象，习近平的
法治观念一直在深化发展。

当然，其中会有延续，而这更让人想看看当年都有
着怎样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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